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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程圖： 

權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 

學生 

 1. 詳閱就學貸款申請須知 

2. 學生到臺灣銀行就學入

口網進行申請作業，填

寫及列印「就學貸款申

請書」 

學生及家長 

  

攜帶資料： 

1.就學貸款申請書 

2.本人、保證人身分證及印

章 

3.註冊繳費單 

4.最近三個月戶籍謄本 

 

 

學生 

承辦人 

  

 

1.第二聯繳交學校 

2.繳費單 

3.學校至台銀網註冊登記。 

 

 

 

承辦人 

  

 

A級：年收入114萬元 

B級：年收入114萬~120萬，

願繳半額利息 

C級：年收入120萬以上，但

家中有子女二人以上就讀

高中職以上學校，並願繳全

額利息 

承辦人 

 

承辦人 

 1.B級：簽署意願書 

2.C級：補繳兄弟姊妹學生

證影本及戶籍謄本 

銀行會審查學生貸信不合

格者，要求補正，否則取消

貸款 

2. 作業程序： 

2.1. 申貸資格： 

2.1.1. 本校學生本人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駐外公務員在國外出生

先至銀入口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填

寫資款申請書 

學生與保證人親至台銀任何一分

行辦理對保手續(同一教育階段

第二次以後申請，如連帶保證 人

不變，由學生本人攜帶資料至臺

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第

1學期：8月 1日~9月 30日第 2

學期：1月 15日~2月 28日 

繳交貸款申請書註冊登記 

彙整資料上 

傳財稅中心查核

學生家庭年所得 

 

合格 不合格 

上傳申貸名冊及發

函台銀花蓮分行請

求撥款 

通知學生繳

交學費 

https://sloan.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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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女返國就學後尚未取得戶籍登記者，得先以居留證及中華民國護照申

請，惟應檢附該駐外公務員與在國外出生之子女之親子關係證明，其他依就

學貸款規定。 

2.1.2. 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 

2.1.3. 學生本人及其他依教育部規定應查核其年所得者合計之家庭年收入經查詢符

合教育部所訂標準者（標準由教育部公布）；或未符合教育部所訂標準，但

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姐妹同時有2人以上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或其他特殊

情況經學校認定有貸款必要者。 

2.1.4. 借款人如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前置協商，可貸款、不可申請展延；如有

更生、清算等相關註記，不得申請貸款。 

2.2. 申請就學貸款流程步驟： 

2.2.1. 學生到臺灣銀行就學入口網進行申請作業，填寫及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 

2.2.2. 學生到台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完成後將第二聯繳交學校，學校至台銀網註

冊登記。 

2.2.2.1. 對保期限：第一學期(每年8月1日起至9月底)及第二學期(每年1月15

日起至2月底)。 

2.2.2.2. 辦理地點：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均可辦理。 

2.2.3. 就學貸款學生於本校開學前完成申請手續。 

2.2.4. 本校彙整資料送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 

2.2.4.1. 合格（A級）者：本校彙整資料送台灣銀行辦理審核及撥款。 

2.2.4.2. 不合格（B級）者：通知學生需自繳一半利息，願意者併A級處理；

不願意者通知其繳費。 

2.2.4.3. 不合格（C級）但家中有子女2人讀高中以上者：繳交另一兄弟姊妹

之在學證明者，可辦理貸款，且願自繳全部利息，願意者併A級處理；

未繳交或不願自繳利息者，不予辦理通知其繳費。 

2.2.5. 至台銀網站上傳合格名冊，發函台銀要求撥款。 

 

3. 控制重點： 

3.1. 就學貸款業務是否依就學貸款流程步驟辦理。 

 

4. 使用表單： 

4.1. 就學貸款申請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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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程圖： 

權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 

學生 

 

 

 

 

 

學生 

 

 

 

 

 

承辦人 

 

 

 

 

承辦人 

 

  

申請類別：軍公教遺族、現

役軍人子女、原住民學生、

身心障礙生或人士子女、低

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

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學生於每學期第填具「學生

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

暨切結書」辦理下學期減免

學雜費相關作業；新生依各

入學管道，由招生事務中心

於寄出錄取通知單時併同

「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 

申請書暨切結書」寄給學生。 

 

除軍公教遺族子女在第一次

申辦時，需填具「軍公教遺 

 

承辦人 

 

 

 

 

 

 

 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書」，

並報教育部核定其減免身份

外，其餘各類減免生皆由承

辦人審查後核定資格。 

1.造具各類減免印領清冊及

「申請各類學生減免學雜費

補助款一覽表」各兩份。 

2.每年 11月 20日及 5月 20

日前報教育部核銷。 

已預繳註冊費或軍公教遺族

子女，俟承辦人審核後繕造

退費明細表，撥款後由出納

暨保管組通知學生領款。 

 

 

減免學雜費申請 

收件、審核 

申請、送件 

 

造冊結報 退件繳費 

Yes 

 

退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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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協助具有減免身分同學申請學費補助，依下列作業程序辦理。 

2.1.1. 依教育部補助各大專院校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辦法之規定，凡符合減免身

份學生，於每學期填具「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 申請書暨切結書」辦理減

免學雜費相關作業；新生依各入學管道，由招生事務中心於寄出錄取通知單

時併同「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寄給學生。 

2.1.2. 除軍公教遺族子女在第一次申辦時，需填具「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

書」，並報教育部核定其減免身份外，其餘各類減免生皆由承辦人審查後核

定資格。 

2.1.3. 審核資料及統計金額與會計單位核對無誤後，造具「申請各類學生減免學雜

費補助款一覽表」及「申請各類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款彙整表」各兩份，每

年11月20日及5月20日前報教育部。 

2.1.4 已預繳註冊費者，俟承辦人審核後繕造退費明細表，撥款後由出納暨保管組

通知學生領款。 

3. 控制重點： 

3.1. 減免學雜費作業： 

3.1.1. 在校學生申辦就學優待減免是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規定證明文件辦理。 

3.1.2. 新生於入學報到申辦就學優待減免，是否填具「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

請書暨切結書」。 

3.1.3. 已辦妥就學優待減免之學生，其資格是否符合就學優待減免之規定。 

3.1.4. 各項就學優待(減免)是否依規定報教育部核銷。 

4. 使用表單： 

4.1. 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 

4.2. 申請各類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款一覽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5.2. 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減免學費辦法。 

5.3. 原住民學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5.4.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5.5.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5.6. 軍公教遺族就學優待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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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程圖： 

權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 

承辦人 

 來源： 

助審會審議提撥之金額 

 

承辦人 
 

助審會核定 

學生 
 

本校工讀生系統網 

學生及用人單位

承辦人 

 每月一日(預假日順延)學生

下載上月工讀生考核表，單

位下載工讀生列印清冊，送

課外活動指導組彙陳工讀

金。 

 

承辦人 

 學年度結束前結算，餘額繳

回助審會 

 

2. 作業程序： 

2.1. 依學校提撥學生學雜費3%作為學生獎助委員會決議分配金額，計算工讀人數。 

2.2. 查詢各單位工讀人數需求，提助審會審議。 

2.3. 學生應徵至各單位工讀，並依日至工讀生系統網站登錄工讀時數。 

2.4. 每月一日(預假日順延)學生下載上月工讀生考核表，單位下載工讀生列印清冊，送

課外活動指導組彙陳工讀金。 

2.5. 學年度結束前結算，餘額繳回助審會。 

3. 控制重點： 

3.1. 每月彙陳工讀金之餘額管制，避免透支使用。 

4. 使用表單： 

4.1. 工讀生考核表 

4.2. 工讀生列印清冊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學生校內工讀，依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工讀生管理辦法」辦理。 

取得工讀金額度 

蒐集各單位工讀需求 

學生工讀並逐日上網記錄 

請款 

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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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2.作業程序： 

2.1 弱勢學生助學金： 

2.2 為協助本校弱勢學生順利就學，特設置本助學金。 

2.3 本助學金申請對象為：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且前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60分以上；家庭年收入低於70萬以下者。 

2.4 申請弱勢學生助學金流程步驟： 

2.4.1 每年十月十五日前，學生檢附全戶戶籍謄本、上學期成績單(新生第一學期免

附)，向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提出申請。 

2.4.2 由課指組分別於10月15日、10月20日及10月30日進入教育部平台登錄資料。 

申請說明公告 

受理申請，審核文件 

登錄教育部系統 

教育部收入查核、比對 

通知不合格同學 依查核結果印發下

學期註冊繳費單 

造具印領清冊、領

據送教育部請款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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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每年11月20日前，教育部平台彚整資料送請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核家庭年收

狀況並將查核結果通知本校；本校課指組依查核結果辦理後續作業，並通知審

查不合格之同學。 

2.4.4 次年2月底前依查核結果，由課指組通知圖書資訊中心、註冊課務組後印發下

學期註冊繳費單。 

2.4.5 待教育部來文後，課指組列印清冊報部並通知會計室向教育部請領補助。 

 

3.控制重點： 

3.1 在校學生申辦弱勢學生助學是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規定證明文件辦理。 

3.2 已辦妥弱勢學生助學之學生，其資格是否符合弱勢學生助學之規定。 

3.3 申請弱勢學生資料是否於規定期限內登錄教育部系統。 

3.4 各項弱勢學生助學是否依規定繕造領據、印領清冊及「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金核銷一覽表」報教育部核銷。 

4.使用表單： 

4.1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弱勢助學金申請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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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2.作業程序： 

2.1.  原住民獎助學金： 

2.1.1  本獎助學金發放項目包含獎學金、一般助學金及(中)低收入戶助學金四種。 

填報原住民學生統計名冊資料表及

合格資料欄寄送承辦學校 

核定給獎名額及金額 

依本校原住民獎學金及工讀助學金 

審核要點辦理 

彙整申請表、前一學期成績
單、族籍證明等證明文件 

造具獎助學生印領清冊領據
送請受委託單位  

安排工讀助學金同學生

活服務學習 33~48小時 

通知獲得獎學

金同學 

完成生活服務

學習後撥款 

撥款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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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學業成績70分、操行成績75分以上之原住民學生於每學期可申請獎學金。 

2.1.3  學業成績、操行成績及格且自願工讀之原住民學生於每學期可申請助學金。 

2.1.4  操行成績及格且自願工讀之(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於每學期可申請(中)

低收入戶助學金。 

2.1.5  申請本項獎助學金之原住民同學，需於每學期訊息公告期限內，至相關網

站填寫「原住民獎助學金申請表」並列印後繳至課外活動指導組。 

2.1.6  依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原住民獎學金及工讀助學金審核要點辦

理錄取資格。 

2.1.7  通知助學金、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助學金之學生參加33~48小時生活服務

學習，完成者，發放助學金。 

2.1.8  會計室依撥款程序核發獎學金至錄取學生帳戶。 

3.控制重點： 

3.1  在校學生申辦原住民獎助學金是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規定證明文件辦理。 

3.2  已辦妥原住民獎助學金之學生，其資格是否符合原住民獎助學金之規定。 

3.3  原住民獎助學金錄取資格，是否依「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原住民獎學金

及工讀助學金審核要點辦理」。 

4.使用表單： 

4.1  原住民助學金申請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原住民獎學金及工讀助學金審核要點。 



 

文件名稱 學生就學獎助學金作業－其他獎助學金 版次 文件編號 

 內部控制制度 13 S02006 

 

5-2-32 

 

1.流程圖： 

 

 

 

 

 

 

 

 

 

 

 

 

 

 

 

 

 

 

 

 

 

 

 

 

 

 

 

 

 

 

 

 

 

 

公告各項校外獎學金相關資訊 

由獎學金辦法，判斷獎學金申請方式 

自行向獎學金提供

單位提出申請 

將申請書交回課外活動指導組

後向獎學金提供單位申請 

申請結果揭曉 

中選 

獎學金提供單位支

付本校學生獎學金 

 

加油下次還有機會 

 

落選 

交本校出納暨保管組代收 

課外活動指導組通知獲獎學生

辦理領款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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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校外各項獎助學金： 

2.1.1 校外各項獎助學金公告。 

2.1.2 符合資格學生，於規定期限內備妥各項獎助學金申請單及所需證明文件至課外

活動指導組或學生自行送件申請。 

2.1.3 彙整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料，於規定期限內行文或逕寄獎助學金提供單位 

2.1.4 經獎助學金提供單位審查通過後，支付本校學生獎助學金。 

2.1.5 轉交出納暨保管組代收並通知獲獎同學辦理領款手續。 

3.控制重點： 

3.1 是否依規定上網公告。 

3.2 申請學生其資格是否符合各單位之規定。 

3.3 申請學生是否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 

4.使用表單： 

4.1 提供各獎助學金單位所規定表單。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供各獎助學金單位來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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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負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各社團   

   

   

   

   

   

學生會   

   

   

 

 

  

承辦人員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學務長 

 

 

 

 

 

  

2.作業程序： 

2.1. 填寫社團創設申請表。 

2.1.1 學生會會長初審、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承辦老師複審、課指組

組長簽核、呈核學務長。 

2.1.2 學務長核可後，社團正式運作。 

2.1.3 社團成立之後，即視為合法登記在案之正式社團，從核准日起，即依評鑑辦法

辦理。 

填寫社團成立申請表 

學生會會長初審 

課外活動指導組承辦人員複審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簽核 

呈核 學務長 

資料不齊退回，重新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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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自行覓本校具相關專長之老師或行政人員擔任指導老師方可申請。 

3.控制重點： 

3.1 現任社團幹部者，非經原所屬社團指導老師同意不得另組社團。 

3.2 具有下列資格者方可申請： 

3.2.1 無受記過以上及不良行為紀錄者。 

3.2.2 具有服務熱忱，決心貢獻者。 

4.使用表單： 

4.1 社團創社申請表。 

4.2 社團負責人及指導老師名單。 

4.3 社團幹部名單。 

4.4 社團器材名細表。 

4.4 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日間部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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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負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相關表單 

   
  活動申請表 

各社團  活動企劃書 

   

   

   

學生會  活動前一週 

   

  提出申請 

學生會會長   

   

   

   

社團輔導員  活動前五天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活動前四天 

   

   

   

   

學務長  活動前三天 

   

   

   

各社團   

   

   

   

各社團 

 

 

各社團 

 

 

 

各社團 

 

  

填寫活動經費申請表、

繳交活動企劃書 

學生會會計初審 

學生會會長複審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簽核 

是(允許) 

結案核銷 

呈核 學務長 

否(不允許) 

辦理活動 

提出活動成

果報告 

社團輔導員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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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活動辦理前一週填寫活動經費申請表、活動企劃書繳交學生會審查。 

2.2 學生會會計初審、學生會會長複審、社團輔導員簽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簽核、呈

核學務長。 

2.3 學務長核可後，辦理活動。 

2.4 活動結束後，提出活動成果報告書。 

3.控制重點： 

3.1 依據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辦理。 

3.2 需於活動一週內提出。 

3.3 確實審查活動經費申請表、活動企劃書。 

4.使用表單： 

4.1 校內活動申請表。 

4.2 活動企劃書。 

4.3 活動成果報告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日間部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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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負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相關表單 

  活動後一週 

  附上單據 

各社團  經費核銷單 

   

   

   

學生會   

  申請送出 

  三天內 

學生會會長   

   

  申請送出 

  四天內 

社團輔導員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申請送出 

  五天內 

   

   

   

學務長  申請送出 

  七天內 

   

   

各社團   

   

   

   

各社團 

 

 

各社團 

 

 

 

各社團 

 

  

活動辦理完，檢具原始

憑證及經費核銷單 

 

學生會會計初審 

學生會會長複審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簽核 

是(允許) 

整理歸檔 

呈核 學務長 

否(不允許) 

通知社團 

領取社團活

動經費款 

社團輔導員簽核 



 

文件名稱 社團活動經費核銷作業 版次 文件編號 

 內部控制制度 13 S02009 

 

5-2-39 

 

2.作業程序： 

2.1 活動辦理前一週填寫活動經費申請表、活動企劃書繳交學生會審查。 

2.2 學生會會計初審、學生會會長複審、社團輔導員簽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簽核、呈

核學務長。 

2.3 學務長核可後，辦理活動。 

2.4 活動結束後，提出活動成果報告書。 

3.控制重點： 

3.1 依據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辦理。 

3.2 需於活動一週內提出。 

3.3 確實審查活動經費申請表、活動企劃書。 

4.使用表單： 

4.1 校內活動申請表。 

4.2 活動企劃書。 

4.3 活動成果報告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本校日間部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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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程圖： 

 

 

 

 

 

 

 

 

 

 

 

 

 

 

 

 

 

 

 

 

 

2.作業程序： 

    2.1.學位禮服租借： 

2.1.1.畢業團體照拍攝 2 週前，學務處課指組公告當學年學位禮服租借說明。 

2.1.2.租借程序如下： 

（一）以班級為單位調查畢業班租借套數，填寫學位禮服租借申請書並經

導師簽核。 

（二）以班級為單位至出納組繳交押金及租金費用。 

（三）憑押金及租金繳費收據至課指組領取學位禮服，押金收據由課指組

暫時保管。 

（四）畢業典禮結束後連續五個工作天內，檢查學位禮服無誤後以班級為

單位繳還課指組，課指組檢查無誤退回押金收據。 

畢業團體照拍攝 2週前 

課指組公告當學年學位禮服租借說明 

畢業班導師簽核班級租借申

請書 

以班級為單位至出納組繳

交押金及租金費用 

憑押金及租金收據至課指

組領取學位禮服(押金收

據由課指組暫時保管) 

畢業典禮結束後連續五個工作天內，以班級為單位至課

指組檢查學士服無誤後取回押金收據，憑押金收據至出

納組退還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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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班級持押金收據至出納組退還押金。 

    2.2. 學位禮服收費標準： 

2.2.1.學位禮服租金及押金每年浮動調整。 

2.2.2.學位禮服租金及押金金額，每年由課指組於租借說明公告時一併公告。 

2.2.3.學位禮服遺失或損壞時應賠償之金額，每年由課指組於租借說明公告時一

併公告。 

3.控制重點： 

3.1.課指組是否於畢業團體照拍攝 2週前公告當學年學位禮服租借說明。 

3.2.學位禮服歸還是否依規定退回租借押金。 

3.3.畢業典禮結束後連續五個工作天內，課指組是否全數回收學位禮服。 

4.使用表單： 

4.1.學位禮服租借調查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學位禮服租借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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